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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8(ll) 

全面彻底裁军：2013 年核裁军问题 

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印度尼西亚：
*
 决议草案 

 

  2013 年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大会， 

 回顾其 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39 号、2013 年 12 月 5 日第 68/32 号、2014

年 12 月 2 日第 69/58 号和 2015 年 12 月 7 日第 70/34 号决议， 

 欢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并确认它对推动彻

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的贡献， 

 强调亟需谋求一个人人都更加安全的世界并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和平与安

全的世界， 

 重申如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申明，有效的核裁军措施

应列为最高优先事项，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障， 

 承认通过建立无核武器区、自愿放弃核武器计划或从其领土上撤出所有核武

器，一些国家对实现核裁军的目标作出重大贡献，并大力支持迅速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区， 

 回顾如《联合国千年宣言》1
 所载，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努力消除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灵活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包括可

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定消除核危险的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 

 1 第 55/2 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A/RES/67/39
http://undocs.org/ch/A/RES/68/32
http://undocs.org/ch/A/RES/69/58
http://undocs.org/ch/A/RES/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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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核心作用，并重申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特别会议授权的多边裁军机制继续具有重要性和相关性， 

 承认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议员和大众媒体，在推动核裁军

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同样深为关切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并就此重申所

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 70/34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2
 并欢迎许多会员国在

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意识到缔约国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
 第六条承担的庄严义务，特别是

要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 

 表示深为关切裁军谈判会议缔结一项全面的核武器公约的谈判工作尚未开始， 

 决心为实现核裁军而共同努力， 

 1. 着重指出 2013 年 9 月 26 日举行的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大力

支持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采取紧急和切实的措施； 

 2. 呼吁紧急遵守有关核裁军的法律义务，履行作出的承诺； 

 3. 赞同高级别会议上对关于核武器的全面公约表示的广泛支持； 

 4. 呼吁在裁军谈判会议紧急开始谈判，以早日缔结一项关于核武器的全面

公约，禁止拥有、发展、生产、获取、试验、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并对销毁核武器作出规定； 

 5. 回顾大会决定至迟于 2018 年召开一次核裁军问题联合国高级别国际会

议，以审查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6. 强调指出需要在纽约为联合国高级别国际会议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7.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70/34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2
 所反映的会员国就

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目标，特别是就全面的核武器公约的内容提出的看法，并请

秘书长将该报告转递裁军谈判会议和裁军审议委员会，供其及早审议； 

 8. 欢迎纪念和宣传 9 月 26 日的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以此专门致力于

推进这一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2 A/71/131。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29 卷，第 10485 号。 

http://undocs.org/ch/A/RES/70/34
http://undocs.org/ch/A/RES/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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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表示赞赏开展活动以宣传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

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议员、大众媒体及个人； 

 10. 请大会主席于每年 9月 26日安排一次为期一天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

纪念和宣传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 

 11. 决定上述高级别全体会议在由尽可能的最高级别代表代表的会员国和

观察员国以及大会主席和秘书长的参与下举行； 

 12. 请秘书长作出一切必要安排，纪念和宣传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包括

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以及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开展这

些活动； 

 13. 促请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议员、

大众媒体及个人，纪念和宣传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为此在核武器对人类的威

胁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方面采用开展教育活动和提高公众认识等各种手

段，动员国际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共同目标； 

 14. 请秘书长就实现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特别是关于核武器的全面公约

的内容，征求会员国的意见，就此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将报告转

递裁军谈判会议； 

 15.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16.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列

入题为“2013 年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的分项。 

 

 


